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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2月23日

（2016）浙0382民初6226号
张修蒙、金娇岭、张贵迪：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诉被告张修蒙、
金娇岭、张贵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 民初
622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784号

金亦明：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白石支行诉金友坤、钱爱月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82
民初67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10551号

澜沧平掌矿业有限公司、勐海佘氏矿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李祖炎、廖天缘诉被告丁宗模合同纠纷一
案，因本案处理结果与你们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通知
你们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

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7年5月30日9时00在本院第六法庭开
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634号

葛文静：本院受理原告陈钦评诉被告蔡莉、葛文静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30日10时00分
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310号

冯焱：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嘉兴分公司诉被告冯焱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3805号

王建坤：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海潮诉被告王建坤、周

雪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7年2月7日作出判决
后，被告周雪峰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上诉状副本。上诉请求是撤销原审判决；判决由王建
坤向张海潮归还借款5万元及利息，；驳回张海潮对周
雪峰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
则视为送达。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02民初7595号

沈学明：本院受理原告付国志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九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5445号

李明华：本院受理原告嘉善天杨建材厂与被告李

明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
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3786号

嘉善利奥副食品商行：本院受理原告嘉善青湖嘉酒
业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嘉善利奥副食品商行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421 民初
378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嘉善利奥副食
品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给付原告嘉善青
湖嘉酒业销售有限公司货款27600元并支付逾期付
款损失；驳回原告嘉善青湖嘉酒业销售有限公司其
他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38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1288元，由原告嘉善青湖嘉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负担 28 元，由被告嘉善利奥副食品商行负担 1260
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3763号

陈来兴：本院受理原告嘉善县广源建材经营部与被
告陈来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421民初 376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被告陈来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
嘉善县广源建材经营部支付价款 80100 元；2、被告
陈来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嘉善县
广源建材经营部赔偿逾期付款损失；3、驳回原告嘉
善县广源建材经营部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209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859元，由被告陈来兴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4857号

蔡建伟、苏叶林：本院受理原告叶建平与被告蔡建
伟、苏叶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421 民初 4857 号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资产转让通知
暨与受让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债权转让给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
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
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债权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分行

主债务人名称

宁波市奇梦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贝尔达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

宁波跃进水道五金机电有限
公司

宁波波英特车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跃坚门窗科技有限公
司

宁波方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美德威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梶木船务有限公司

宁波新同力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余姚市昌隆铸业有限公司

宁波金鼎包装有限公司

余姚市泰固真空镀膜塑料涂
装有限公司

宁波海曙梦丹工艺品厂

宁波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宇辉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华顺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

华鑫化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大亚园林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双成化纤有限公司

宁波龙华毛绒织造有限公司

慈溪市逍林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宁波明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宁波明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宁波跃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东航建设有限公司

奉化神工定时器有限公司

本金金额（元）

31,597,905.40

26,917,968.52

84,959,743.30

39,000,000.00

2,849,348.91

84,000,000.00

11,990,000.00

10,000,000.00

28,550,000.00

13,000,000.00

58,853,712.72

29,250,000.00

696,750.83

124,074,100.00

117,678,384.98

111,456,316.28

277,939,295.73

2,993,996.21

11,520,000.00

18,896,805.00

19,150,000.00

9,900,000.00

28,980,000.00

6,897,553.62

6,280,000.00

700,000.00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慈溪市帅亿电器厂、宁波启德光电有限公司、宁波市奇梦电器
有限公司、吴瑞邦、陈美君

宁波贝尔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陈巨青、徐珊珊

宁波跃进水道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宁波波英特车业有限公司

浙江跃丰农业机械有限公司、薛跃勇

宁波方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市洛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李旭峰

周广元、谭红柳、上海广日地板有限公司

舟山向往石桥采砂装运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同力非融资性担
保有限公司

唐锡国、王秋霞、舟山向往石桥采砂装运工程有限公司、宁波
同力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浙江捷瑞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余姚市昌隆铸业有限公司、余姚市万能达机械有限公司、莫国
明、罗娟娟，莫志祥

宁波金鼎包装有限公司、宁波同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新
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金德和

绍兴市上虞舜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梅调芬、吴烨炯

宁波海曙梦丹工艺品厂、郑伦祥、郑秋飞

宁波北斗科技有限公司、宁波谊能电机有限公司，罗冲权，陈
万利

慈溪市万祥建材化纤有限公司、宁波宇辉电器有限公司、慈溪
市乐特电机有限公司，陈燕飞，俞小芳

慈溪市神威机械实业公司，利顺集团有限公司，慈溪市亚太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慈溪市金顺贸易有限公司，岑海霞，华建峰，
王旭亮

华鑫化纤科技集团有限公、宁波银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
银昌贸易有限公司、宁波兴隆车业有限公司、绍兴市上虞华锋
置业有发公司、张静智、孙荣根、罗慰民、龚志焕

余姚市余姚镇银宇模具塑料厂、罗小明、罗娜君、韩彩云、胡银
富、黄亚珍

宁波三基钢管有限公司、浙江迈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应育
权、应双桑、潘丽亚

宁波龙华毛绒织造有限公司、宁波市日新油墨有限公司，宁波
金利华进出口有限公司，华国春，胡益珍，朱霙，华栋

慈溪市金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丁国万、岑冬珠、丁特敏、丁央
敏

慈溪市明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许为明、郑春叶

宁海县华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慈溪市明通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许为明、郑春叶

宁波跃达置业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跃达置业有限公司、张跃
飞、陈林洁

慈溪嘉恒贸易有限公司、吉忠达、陈美丽

竺惠明、张优君、蒋玉兰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1230-2015-56、1230-2015-57

1230-2015-19、1230-2015-40、1230-2015-41、1230-2015-77、
1230-2015-78

1230-2014-10-10、1230-2014-10-40、1230-2014-10-62、
1230-2014-10-63、1230-2014-10-82、1230-2014-10-118

2015甬北工流字第32号、2015甬北工流字第33号、2015甬北工流字第
34号、2015甬北工流字第35号、2015甬北工流字第36号、2015甬北工流
字第39号、2015甬北工流字第41号、2015甬北工流字第53号、2015甬
北工流字第54号、2015甬北工流字第55号、2015甬北工流字第56号、
2015甬北工流字第64号、2015甬北工流字第73号、2015甬北工流字第
74号

2015甬北工流字第38号

2014甬二基建字第1号、2016甬北工流字第16号

1233（成）201512001

2014-1349-Y053

2015-1349-Y004、2015-1349-Y005

建甬余贷（2015）39-16

建甬余贷（2015）41-84、建甬余贷（2015）41-82、建甬余贷（2015）41-72、
建甬余贷（2015）41-66、建甬余贷（2015）41-61、建甬余贷2015-41-49、
建甬余贷2015-41-37、建甬余贷2015-41-27、建甬余贷2015-41-29、
建甬余贷2015-41-22、建甬余贷2015-41-23

建甬余贷(2015)36-成长之路-052、建甬余贷(2015)36-成长之路-053、
建甬余贷（2015）36-成长之路-092、建甬余贷（2015）36-成长之路-093

1230(速)201307002

1271-2009-01-01、1271-2009-01-02、1271-2009-01-03、
1230-2014-01-100、1230-2014-01-93、1230-2014-01-101、
1230-2014-01-102、1230-2014-01-95、1230-2014-01-94、
1230-2014-01-96、1230-2014-01-98、1230-2014-01-97、
1230-2014-01-99

2015MY007、1230-2014-04-65、1230-2014-04-66、
1230-2014-04-75、1230-2014-04-78、1230-2014-04-81、
1230-2014-04-83、1230-2014-04-98、1230-2015-04-01、
1230-2015-04-02、1230-2015-04-04、1230-2015-04-16、
1230-2015-04-20、1230-2015-04-32、1230-2015-04-33、
1230-2015-04-34、1230-2015-04-35、1230-2015-01-127、
2015-01-63、2015-01-67

1233-2015-09-201、1233-2015-09-202、1233-2014-09-201、
1233-2014-01-102、1233-2014-01-96、1233-2014-01-84、
2015-09-202、2015-09-203、2015-09-204、2015-09-205、
2015-09-207、2015-09-208

建甬余贷(2015)40-03号、建甬余贷(2015)40-06号、2015(流
贷)-240-013、2015(流贷)-240-068、2015(流贷)-240-069、2015(流
贷)-240-037、2015(流贷)-240-038、2015(流贷)-240-039、2015(流
贷)-240-040、2015(流贷)-240-064、2015(流贷)-240-066、2015(流
贷)-240-067、240-15-01、240-15-02、240-15-07、240-15-08、
240-15-09、240-15-10、240-15-11、2015-DT-02

建甬余贷（2015）39-10

1230-2015-11-05、1230-2015-11-06、1230-2015-11-07、
1230-2015-11-08、1230-2015-11-04、1230-2014-11-17

1230-2015-07-22、1230-2015-07-20、1230-2015-07-12、
1230-2015-07-13、1230-2015-07-05

1232-2015-08-06、1232-2015-08-08、1232-2015-08-16、
1232-2015-08-17、1232-2015-08-18、1232-2015-08-19、
1232-2015-08-20、1232-2015-08-21

1233（成）201513010、1233（成）201513011

1233（成）201513006、1233（成）201513005、1233（成）201513004、1233
（成）201513003、1233（成）201513002、1233（成）201513001

123010-14026、123010-15007

1232-2015（城建）-048

2015-160

抵押担保合同号

1230-2015-57、2014-10-119、2014-10-119、2015-02、2015-03

2015-06、1230-2015-40-01、1230-2015-40-02

2012-44

2015甬北最高抵押字第21号

2015甬北自然人最高保证字第9号、2015甬北最高抵押字第18号

2015甬北自然人最高保证字第31号、2014甬二最高保证字第31号、
2014甬二最高额抵押字第57号、2014甬二最高额抵押字第58号

20150610、1233（成）201512001、1233（成）201512001

2014-1349-Y053、2014-1349-Y053

2015-1349-Y004、2015-1349-Y004、2012-1349-020、
2013-1349-Y040、2015-1349-Y003

建甬余担保（2014）39-20、建甬余担保（2013）39-昌、建甬余担保（2013）
39-25

建甬余保证2014-41-101、建甬余保证2015-41-8、（个人）41-9、建甬余
担保2013-41-24、建甬余担保（2015）41-16

2013-ZGED-020、2013-ZGED-013、2015-ZGED-033

134901201115006、1230（速）201307002

2012-01、2014-03、1230-2014-01-100、1230-2014-01-101、2014-01、
2011-05、2012-01

2013-11、2013-12、2013-13、2013-04-42、CXZX2014-30、2014-08、
2015-04-01

2013-16、2013-17、2014-06、2014-016、2014-01、2014-09-01、
2014-12-01、2013-22、2013-24、1233-2014-01-96、
1233-2014-01-84、2015-09-202、2015-09-203、2015-09-204、
2015-09-205、2015-09-207、2015-09-208

建甬余抵(2015)40-07号、建甬余抵(2014)40-04号、建甬余抵(2014)
40-12号、建甬余担保(2015)40-15号、建甬余担保(2015)40-12号、建甬
余担保(2014)40-13号、建甬余担保(2015)40-11号、建甬余担保(2014)
40-12号、建甬余保(2015)40-03号、建甬余担保自(2014)40-04号、建甬
余担保自(2014)40-03号、建甬余担保自(2014)40-02号、建甬余担保自
(2014)40-01号

建甬余担保（2014）39-15、建甬余担保（2014）39-大、建甬余担保（2014）
39-16

2013-11-05、2013-11-02、1230-2015-11-06-01、2015-01、2015-02、
2015-03、1230-2015-11-05-02、1230-2015-11-05-01、
1230-2015-11-04-02、1230-2015-11-04-01、1230-2015-11-07-02、
1230-2015-11-07-01、1230-2015-11-08-02、1230-2015-11-08-01、
1230-2015--06-02

2012-7-12、2015-07-14、2013-07-12、2015-07-17、2013-07-11、
2015-07-11、2014-07-07、2014-07-06、2015-07-03

2014-08-04、2014-08-05、2014-08-06、2015-08-10、2014-08-24、
2014-08-25、2015-08-07、2014-08-17、2014-08-07、2012-08-14

9230（成）201413008、1233（成）201413001

1230（成）201213009、9230（成）201413004、1233（成）201413001

ZG14091、ZG13078、ZG15037、ZG15038、ZG13074、ZG13075、ZG14010

1232-2015（城建）-018、1232-2015（城建）-018

2015-160、2015-160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建设银行宁波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3.以上贷款本金中如无币种名称的均指“人民币”。
4.上述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建设银行宁波分行或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广济街31号
联系人：洪先生 电话：0574－8729299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11-12楼
联系人：咸先生 电话：0571-85774661 传真：0571-85774800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2月23日


